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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法学研究的新动向

郭春镇

　　内容提要：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是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近些

年来，欧美已有诸多研究机构和人员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此项研究。该

研究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对法学中一些基础性与应用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且

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如公正与司法、脑死亡与安乐死、法律责任、证据与测谎等方面。此项

研究既推进了法学知识的更新，又为法律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当然，法学

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也会凸显诸如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冲突、“真”与“善”的冲突等问

题，而这恰恰说明了该领域是一个学术“富矿”，有待于我们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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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缘起与现状

（一）迅猛发展的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

近些年来，在美国和欧洲的法学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认知神经科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之风，由此形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实则有共同研究旨趣和近似研究方法的学

派，即“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ｌａｗ）学派。有学者做过统计：自 ２０００年

以来，在美国以“法律评论”命名的英文期刊上，涉及认知神经科学的文章数量已经翻了

四番，其中，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间就翻了一番。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有超过２００篇的法学

论文涉及认知神经科学。此外，近些年有大量关于法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学术论坛

在美国举行。〔１〕 这一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还吸引了包括麦克阿瑟、格鲁特（Ｇｒｕｔｅｒ）、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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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ａ）等各种公共和私人基金会，它们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资助这类研究并出版了多部专

著或论文集。〔２〕由于该领域有令人充满期待的学术前景，《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在 ２００８年直接

以“法庭上的神经科学”为题进行专题讨论。

美国的各大知名法学院也对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包括耶鲁大

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开设了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课程。与此

同时，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暑期班也在进行，以短期培训的方式让更多从事跨学科

研究的学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对接。截至 ２０１２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举办了四届培

训。其中范德比尔特（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大学法学院还对跨学科研究的人员进行了整合，组建了

一个包括法学教授、法官和神经科学家在内的五十余人的研究团队，专门从事法律与认知

神经科学的研究。前面提及的几个基金会还与美国促进科学发展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合作组建了工作室，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培训法

官，〔３〕它们还与国家司法学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联邦司法中心（Ｆｅｄｅｒ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合作进行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培训。在各个州，类似的培训也时有

所见。〔４〕

另外，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吸引了专业人士的眼光，还引发了公共

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５〕、《华尔街杂志》〔６〕、《科学美国》〔７〕和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都

对这一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进行报道，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二）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学界、实务界和公众对于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热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一学派所需

要知识基础的建构也绝非一日之功，而是法学跨学科研究经历了长期积累后产生的一种

“质变”。

在西方，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社会学和经济

学为主导的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与法学研究的结合。这体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法律现实主

义的勃兴和后来法律经济学的繁盛。〔８〕 第二阶段则是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这种

研究方式把法学研究推向更前沿，主张不仅应该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还应该运用诸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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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进化生物学和脑科学等知识对法学问题进行解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９〕

事实上，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法学中的经济理性思维贯穿于其

间。只是在第一个阶段，延伸于法律现实主义的法经济学强调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

人，并将此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点；而在第二个阶段，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更强调人的有限

理性，在强调人的理性的同时，又重新把法律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把人与法置于真实世界中

进行讨论这一核心观点纳入到了研究视域。实际上，在之前的历史时期，立法者和司法者

也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运用经济理性思维。如作为行政法“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规

定公权力的行为在成本收益方面要符合比例，以避免过高的行政成本。又如，司法解释中

的“利益衡量”理论要求法官在判决时需要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衡量，以求获得最

大化的利益。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兰代斯曾于 １９１５年指出，一个没有研
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会成为人民公敌。〔１０〕 苏力教授甚至通过对我国

明代官员海瑞司法时所遵循的规则与理念进行分析，指出这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原则，并将

其命名为“海瑞定理”。〔１１〕 真正奠定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应属科斯，这体现在他于 １９６０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１２〕一文中，他在文章中系统阐释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问题，为权利的设定和侵权法理论的深度分析提供了卓越的分析工具。

自此，法经济学开始在法学领域内纵横捭阖、开疆拓土。随后产生了波斯纳法官、托马

斯·尤伦等多位重量级的法经济学家，并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的各个领域，法经

济学的踪迹弥散在侵权法、合同法、刑法乃至婚姻法等部门法中。

然而，经济学在法律领域内独领风骚的时候，也遇到了自身固有的问题。法经济学所

运用的经济学，是所谓古典经济学理论，它立足于“理性人”这一假设，对法律行为进行分

析。但这一假设本身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问题：即理性人预设意味着在给定信息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主体，都对自己的最大利益有充分的认知、能够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行

事。然而这跟真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时会形成尖锐的矛盾。由此，

行为法律经济学应运而生。该学派强调立足于真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进行研究，反对古

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完全理性的一面，由此提出了

“社会人”的观点。社会人当然有时也会像理性人那样计算、衡量自己的收益，但他们的

理性是有限的，同时受各种偏见和情绪的影响，因而经常会出现误判的情况。通过对人的

行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经验研究，行为法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和说服

力的命题。他们所提出的“框架效应”（问题提出的方式往往会影响到结论）、“禀赋效

应”（更珍惜自己所有的东西，如“敝帚自珍”）、“现状偏好”（除非有特别强的吸引力，一

般不愿意改变现状）等理论，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人们行为的观察，也都经历了实践的检

验。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并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中使用，将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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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制度。〔１３〕 行为法律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卡尼曼是心理学家，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经济

学训练，但他成功地将心理学的知识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中去，由于其卓越的贡献，他

获得了２００２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仅仅从行为着手来观察、分析，仍然无法满足人们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求知欲和好

奇心。行为法律经济学所立足的人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的大脑如何运作才产生了

此类的行为？人们在做出某个或某些行为时精神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何探究这些

状态进而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乃至预测？如何基于这些解释和预测制

定更合理的制度或让制度运行更加顺畅？这些问题让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十分着迷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探索。正是如此，法律与情感、自由意志与法律责任等

问题正成为当下探讨的焦点，〔１４〕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借助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随着法律

与认知神经科学交叉研究的展开，这方面的文章开始刊登在国际顶尖的法学期刊，一些顶

尖的国际科学杂志也开始引用它们。〔１５〕 这些法学跨学科的研究，在陈述性和规范性两个

面向都具有积极意义。在陈述性面向上，可以获得更具有解释力的答案，如 ２００９年美国

与德国科学家通过对喜好冒险的人和行为保守的人进行了脑科学对比实验，发现两类人

的大脑在相关区域的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前者能够更有效地沟通“负责记忆并区分新

旧经验的脑区域”和大脑的“计划反馈中心”，这使其能够对外界事物更有兴趣；后者的

“计划反馈中心”则与额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额叶部分的功能就是服从社会性规

范，这对守法习惯的养成、对犯罪的原因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１６〕 在规范

性面向上，认知神经科学可以对规则的制定提供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指引。如对于侵权法

或刑法中如何设定赔偿数额，以弥补被侵权人或被害人的物质或精神损害、实现矫正正义

等问题提供相对更为准确和说服力的指引。

二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与领域

（一）研究方法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所运用的方法与以往的法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不同，同时又和大

众心理学研究有迥异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它运用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的知识，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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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张薇薇：《如何自由地从“父爱”中获致福祉？》，《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如 ＤａｎＭ．Ｋａｈａ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０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Ｎｅｕｔ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５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７（２０１１）；ＤａｎＭ．Ｋａｈａｎ，ＤｏｎａｌｄＢｒａｍａ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ｄ
Ｈｏｆｆｍａｎ，“ＷｈｏｓｅＥｙｅｓ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ｃｏｔｔｖ．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ｉｌ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１２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３８－９０３（２００９）；ＯｗｅｎＤ．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Ｌａｗ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５Ｃｏｌｕｍ
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０５－５０２（２００５）；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ＰａｒｄｏａｎｄＤｅｎｎ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１１－１２５０（２０１０）；ＡｄａｍＫｏｌｂｅｒ，“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Ｌａｗ”，６０Ｅｍｏｒ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８４－６５１（２０１１）。转引自王凌?：《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法学研究》，“法律与认知神
经科学”会议论文，厦门：厦门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 －２日，第１０－１５页。
如 ＪｏｈｎＭｉｋｈａｉｌ的一系列工作得到 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的介绍与引用，参见 Ｇｒｅｇ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３２０Ｓｃｉ
ｅｎｃｅ，７３６（２００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ＸＣｏｈｅｎ，Ｊ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ＳｃｈｏｅｎｅＢａｋ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Ｅｌｇｅｒ，ａｎｄＢｅｒｎｄＷｅｂ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１２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４３（２００９）．



以核磁共振为代表的先进仪器对人的神经与大脑进行研究。认知神经科学通过计算机程

序实现并验证人脑认知过程的机制，了解神经系统内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细胞间的变化

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中枢功能控制系统内的整合作用，来探索脑的物质的、能量的、信息

的基本活动规律。

目前常用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有很多，包括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脑电图
（ＥＥ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等。其中最常用和最准确的当属磁共振成像技术，它
集当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于一体，是当代最先进的医学影像学

检查方法之一。它的多方位任意切层的能力和良好的软组织分辨力使得神经科学家能够

直观、清晰地观察人们产生情绪、意识和做出决策时的脑部活动，并能够将这些脑部活动

与包括法律思维和法律行为在内的人的思维与行为进行微观的和科学化的研究。传统心

理学立足于大脑活动的生物学功能分析，通过观察外部行为来研究人的心理，而磁共振则

打开了人的认知黑箱，两者相互结合之后，形成了认知神经科学。〔１７〕 认知神经学科学学

派坚持所有人类的经验都是可以复制的，像磁共振这样的机器能够揭示和还原人类的思

考，关于人类行为的预测也可以从这种还原和相关的知识中获取。〔１８〕 这一学科的发展丰

富了人们对“人”的理解并深化了对法律运行的思考。一开始，研究人员首先着手的是伦

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关系，后来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可以跟法律与公共政策衔接起来，于

是要求法学学者加入研究队伍。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２００７年，其领军人物
是伽扎尼加（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ａｚｚａｎｉｇａ）、阿姆斯特朗（Ｗａｌｔｅｒ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和莫尔斯（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ｏｒｓｅ）等人，他们的研究得到了麦克阿瑟基金会一千万美元的资助。２０１０年，第一阶段
的研究结束，欧文·琼斯（ＯｗｅｎＪｏｎｅｓ）开始领导下一阶段的进程。〔１９〕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
学者更注重把认知神经科学和伦理学、古典经济学相互对接，力图在宏观意义上将它们整

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诸如自由意志、决定主义与法律责任等较为基础性和宏观性的

问题，〔２０〕那么第二阶段的研究则更强调把认知神经科学与具体法律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讨

论，或者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探索博弈论在诸如第三方惩罚等具体问题上的适用，〔２１〕

或者探索在具体的法庭裁判过程中，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可以扮演的角色

或起到的作用，〔２２〕或者探索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知识所得到的结论可否作为法庭证据等

问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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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ＯｌｉｖｅｒＲ．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ＭｉｃａｅｌａＴｕｃｋｅｒ，“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Ａｎｎｕ．Ｒｅｖ．ＬａｗＳｏｃ．Ｓｃｉ．，６１－９２
（２０１０）．
ＳｔｅｖｅｎＫ．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ａｗ”１１Ｈｏｕｓ．Ｊ．ＨＥＡＬＴＨＬ．＆ＰＯＬ′Ｙ，３０３－３２０（２０１１）．
ＯｌｉｖｅｒＲ．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ＭｉｃａｅｌａＴｕｃｋｅｒ，“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Ａｎｎｕ．Ｒｅｖ．ＬａｗＳｏｃ．Ｓｃｉ．，６１－９２
（２０１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ｒｓ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Ｆｏｌｋ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ｗｏ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Ｍｉｎｎ．ＪＬＳｃｉ．＆Ｔｅｃｈ．，１（２００８）；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ｎ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ａｎｄ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５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ｌａｗ，２０３－２２０（２００７）．
ＪｏｓｈｕａＢｕｃｋｈｏｌｔ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６０Ｎｅｕｒｏｎ，９３０－９４０（２００８）．
ＡｄｉｎａＲｏｓｋｉｅｓ，Ｎ．Ｊ．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Ｓａｋｓ，“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ｏｕｒｔ：ＬｅｓｓＢｉａｓｉｎｇｔｈａｎＦｅａｒｅｄ”，１７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９９－１０１（２０１３）．
Ｓｈｅ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ａｎｄＯｗｅｎＤ．Ｊｏｎｅｓ，“ＢｒａｉｎＳｃａｎｓａ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ｒｕｔｈｓ，Ｐｒｏｏｆｓ，Ｌｉｅ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６２Ｍｅｒｃｅｒ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６１（２０１１）．



尽管前已述及的相关电位、脑电图和磁共振是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重要的研究手段，

但仍难以称其为一种理论上较为丰满、全面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在现有的法学流派

中，法教义学已经有了逻辑上自洽、论证方面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并有了一批以此为专

长和为业的专门人员。法经济学也有自己特有的方法，把成本 －收益的方法运用得相当
纯熟并能够对某些法学问题提出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解释，对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也能

提出规范性意见。法社会学更是把社会学中的功能论、冲突论、符号论等方法和社会实证

研究运用到法学研究中去，从而对法律问题进行合理地解释。相对而言，法律和认知神经

科学的方法较为单薄，尚未形成一种具有理论性和体系性的方法论体系。脑电图和磁共

振等设备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运用，这些技术尚未达到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

层级，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脑科医生或神经内科医生并不能被称为法律和认知神经科

学家的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称不上法经济学家，但是法经济学却成为一种被广为

接受的法学研究方法，这是因为法经济学的学者能够把经济学的方法和法学问题进行有

效的对接，把两种学科的知识有机融合起来。从方法论完善的视角来看，法律和认知神经

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借助相关电位、脑电图和磁共振等技术手段，把法学的命题用一种更具

有说服力、解释力的方式展示、表达和论证出来。这一方面需要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把

大脑的运作机制能够研究得更为清晰；另一方面需要有学者把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法

学问题进行合理对接———正如之前很多法经济学家和法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

（二）研究领域

１．证据与测谎

关于测谎，早在１９世纪末就有人曾经通过测量人的血压变化来检测此人是否说谎。〔２４〕

在２０世纪初，有了测谎仪。其制造者试图将这一机器运用到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判取证
中。〔２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判断当事人是否说谎主要还是进行临床的综合判断，包

括表情、声调、语气、血压、体温、心跳、眼球转动、唾液分泌等因素。〔２６〕 随着科技的进步，

神经影像技术被引入到测谎中，尤其是磁共振成像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ＰＥＴ）的迅猛
发展，使得专业人士可以对中枢神经系统进行形态学和功能状态的显像研究。〔２７〕 磁共

振测谎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检测大脑血液中的含氧量及流量变化，来分析神经活动的变化。

如果撒谎时图像显示特定的脑区被激活，或者该脑区比不撒谎的时候更为活跃，那么通过

检测这些脑区的活动，就能确认撒谎行为对应的神经活动。〔２８〕

希恩（ＳｅａｎＡ．Ｓｐｅｎｃｅ）等人认为，欺骗或撒谎的问题可以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
深度分析。他们认为，人们在撒谎的时候，使用的是大脑的“高级”中心，这个区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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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晶：《新型测谎技术 ｆＭＲＩ的研究进展》，《中国西部科技》２００８年第３４期，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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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是道德责任。〔２９〕 此外，撒谎还是一种复杂的多重认知过程，撒谎人必须构建一个

新的信息（谎言），同时撤回原有的实际信息（真实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在进行一场成

功的撒谎时，或者在撤回实际信息时，眼窝前额皮质（ｏｒｂｉｔｏ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ｔｅｘ）活动明显。撒谎

比说实话的脑部活动时长会多 ２００毫秒，同时，腹外侧前额叶（ｖｅｎｔ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

ｔｅｘ）、前扣带皮层（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ｅｃｏｒｔｅｘ）和左前颅皮层（ｌｅｆ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ａｎｉａｌｃｏｒｔｅｘ）活动

增加，即当撒谎时，大脑处理信息的时间会增加，同时前额叶部分活跃。〔３０〕 目前，在美国

已经有两个公司运用脑部成像技术发明了新型测谎仪并专门从事这种测谎仪的销售。有

人通过实验研究表明，磁共振技术对于判定是否撒谎的准确率一般可以到 ７０％ －９０％

多，〔３１〕对于那些没有经过专门的反测谎训练的人，测谎仪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１００％。〔３２〕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脑部成像测谎仪应否在法庭中适用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与

争议。在某些案件中，承认和肯定脑电图和磁共振的证据效力，〔３３〕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

则予以否认。〔３４〕 对于通过脑成像技术得到的测谎证据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应该在法庭上

被接受这一问题，有学者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技术不能像指纹、血检那样作为证据。

在他看来，笔迹、声波、作案工具、齿痕乃至指纹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它们并不比脑成像

技术所得到的结果更准确或更可靠。〔３５〕

２．脑死亡与安乐死

现代国家在基本解决了“生”的问题后，“死”的问题日渐浮出水面。欧洲某些国家对

于安乐死的态度较为宽容，我国台湾地区安乐死的议案也已经提上立法日程。在中国大

陆地区，虽然有残疾人提出安乐死的主张，但仍离形成立法案有很遥远的距离，同时学界

对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标准也是观点不一。〔３６〕 与安乐死密切相关的是脑死亡问题，很多

国家和地区都将脑死亡视为死亡，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在临床上“被认定”为脑

死亡的人，真的是死亡了吗？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

深入的探究。

在原有的技术手段下，对脑死亡的判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分析详尽的病史，包括

对脑部成像的观察，二是通过专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仔细观察植物人的行为。把一个昏

迷过去的人认定处于植物人状态的评判依据是他对外来的刺激没有任何行为上的反应。

但有数据表明，有４３％被诊断为植物人的患者实际上是被误诊的，因为他们有最低程度

·２５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ＳｅａｎＡ．Ｓｐｅｎｃｅ，ｅｔｃ．，“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３５９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Ｒ．Ｓｏｃ．Ｌｏｎｄ．Ｂ．，１７５５－１７６２（２００４）．
ＳｅａｎＡ．Ｓｐｅｎｃｅ，ｅｔｃ．，“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３５９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Ｒ．Ｓｏｃ．Ｌｏｎｄ．Ｂ．，１７５５－１７６２（２００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ｃｈａｕｅｒ，“Ｌｉ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ｕｔｇｅｒ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Ｃａｍｄｅ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７－８，（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ｐｈｏｓｃｏｒｐ．ｃｏｍ／ｌｉ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８月７日。
如 Ｓｔａｔｅｖ．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３）案。
如在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Ｓｅｍｒａｕ（２０１２）案中。在 Ｗｉｌｓｏｎｖ．Ｃｏｒｅｓｔａｆｆ（２０１２）案中法官没有采信测谎证据效力，但对这
一方式未来发展的前景予以了肯定。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ｃｈａｕｅｒ，“Ｌｉ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ｕｔｇｅｒ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Ｃａｍｄｅ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７－８，（２０１２）．
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及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的意识。对一些在穷尽了原有诊断方法之后被认为是植物人的患者，欧文和他的团队曾

做过这样的磁共振实验：首先向患者发出一秒钟时长的听觉信号，要求患者在两种景象

（做动作的景象和空间的景象）中的一个进行想象，并将想象的活动持续三十秒。从神经

解剖学的视角来看，想象这两种景象会让不同的脑区产生活动。将患者的脑区活动和健

康人的脑区活动进行对比，发现有些患者在听到令其想象自己在做某个动作的景象的指

令时，脑区反应跟健康人有很大区别；但在听到令其想象自己身处某个空间景象的指令

时，他的脑区图像跟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很多在其他诊断方式看来已经是植

物人的患者，其实能够听得懂行为指令，而这意味着他的大脑即便部分功能受到影响，但

仍然能够思考或对外界指令进行反应，大脑并没有彻底“死亡”〔３７〕因此，磁共振能够更加

准确地判定一个人是否已经脑死亡，这使得脑死亡的诊断更加确定并一定程度上避免让

所谓的“安乐死”成为违反患者意志而实施的故意杀人。同时，也能提供一个患者与他人进

行交流的方式，为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和实施真正的安乐死奠定科学的基础和法律的支撑。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可以让人们更有效地享有自我决定权，让“安乐死”成为一种

基于真正的自我决定而做出最终决策，让“安乐死”成为一种尊重个人自由与自治的“尊

严死”。尊严死原本是指当病人在事前表达过诸如“希望停止仅仅是延长生命的治疗”之

类的意愿，同时又身处于严重疾病、无法恢复健康且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情形下，医生尊

重病人的意思而不采取延长生命的措施，尊重病人的自我决定权停止治疗。随着磁共振

技术的发展，可以让部分原本“无法回复”外来刺激的病患者能够以新的方式与外界交

流，从而使得自己的真实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外界所知晓，当其有求生欲望且不愿放弃生

命时，应继续对其进行救治。若病人经过慎重考虑愿意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只接受临终过

程中的安宁照护，以求得能平静、从容地等待死亡来临，此时应当尊重他们的意志，将这些

照护行为限制在不介入濒死过程的自主发展，也与死亡的结果无任何因果关系的状

态。〔３８〕 认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既避免了对有求生欲的个体实施故意或过失“杀人”，又

能体现对基于个人真正意志和自治做出决定的尊重。

３．法律责任

认知神经科学还为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法理学意义上，

法律责任意味着某一主体由于过错，没有履行某种义务，给他人或某一组织造成损失，因

而所需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重要功能在于弥补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如何界定

就成为关键的内容。一般而言，损失包括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物品的损害、金钱的损失

等属客观方面；肉体的疼痛和感情受到的伤害则属主观方面。如果说损害的客观方面相

对容易衡量，其主观方面如何衡量和用“数目字管理”就成为令人困惑和头疼的问题。在

司法实践中，一个人的精神受到损害后应该进行多少数额的赔偿才算是合理，这个问题让

法官感到颇受困扰，而不得不求助于既定的、设置未必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条文，同时结

合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做出裁判。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与磁共振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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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尽管人们对于痛苦和快乐的敏感程度

不同，但罗伯特（ＲｏｂｅｒｔＣ．Ｃｏｇｈｉｌｌ）等人通过研究发现，通过磁共振可以测定脑区的活动

和确定不同人痛苦的强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那些对疼痛具有较低敏感度的人相

比，那些高敏感度的人在主要躯体感觉皮层（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ｏｒｔｅｘ）、前扣带皮层、

前额皮质（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ｔｅｘ）有更为频繁和更高强度的活动。这意味着可以据此确定客观

的神经行为与主观感受的联系，将不同人的感受通过客观的技术转化为可以测量的指

标。〔３９〕 布莱恩（ＢｒｉａｎＫｎｕｔｓｏｎ）等人则通过磁共振对快乐和人的感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的探索，发现购物带来的快乐体现在伏核（ｎｕｃｌｅｕｓａｃｃｕｍｂｅｎｓ）的活动上，而这一区域
负责愉悦感与奖励。〔４０〕 从脑区活动上来看，购物和情感活动所带来的快乐在神经学意义

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这种快乐同样适用于其他哺乳类动物。〔４１〕 这意味着，不同类型

的快乐和痛苦在理论上是可以通约的，而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和落实这种通约性。

因此，精神的痛苦和精神损害赔偿之间的通约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使得精神损害

赔偿之类的问题在理论可以实现精确化和科学化。比如，通过脑部多巴胺或内啡肽的分

泌情况，可以更为精确的衡量受害人的痛苦水平，进而能让赔偿或补偿更平衡，让裁判结

果更具有合理性，这种衡量单位，可以称为“神经货币”（ｎｅｕｒ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４２〕。

就法律责任而言，“神经货币”的产生与发展，意味着快乐和痛苦的通约性问题在理

论上得到解决，从而可以化解法律责任的计算问题。此外，认知神经科学不仅能解决具体

案件中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还可能会有助于在理论层面深化对法律责任这一法理学中

的基本范畴〔４３〕的理解。现有的法律责任理论有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三

大类，其中规范责任论居于通说的地位。道义责任论强调之所以要某人承担法律责任，是

因为其所做出的行为是错误的，而错误的来源在于责任人存在着过失或故意。社会责任论

强调法律责任源自个人的行为产生的恶劣社会后果，而与个人的主观意志没有关系。规范

责任论则强调将规范作为责任承担与否的标准。〔４４〕 一个人之所以要承担法律责任，是因

为他的行为违反了规范的要求。而规范则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凝聚物，它既包括蕴藏

于其中的价值观，也包括客观的社会后果。因此，它是道义论和结果论融合之后而成的。〔４５〕

认知神经科学对于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磁共振扫描等技术手段，深入探索人

的主观故意这一领域，在理论上可以深化诸如期待可能性这样的学术问题，在实践上可以

将具体问题进行更加细微地具体化，使得个案中的当事人承担的法律责任更加地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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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比如，在美国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原本行为正常的人变得热爱色情资料，尤其是

儿童色情资料，甚至还骚扰威胁自己的继女。常规的精神测试等各种检查发现他没有任

何精神问题，因此法官判定他的行为构成犯罪并进行性瘾治疗和矫正。值得注意的是，在

矫正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他脑部患有血管外皮细胞瘤。在将肿瘤切除之后，他的行为恢

复正常，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开始收集色情资料，经检查发现，他的肿瘤复发，但再次切除

之后他的行为又恢复正常。〔４６〕 在这个案例中，原有的检测其精神状态并判定其责任能力

的方法都不能证明他是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需要承担责任。而相关的研

究表明他的异常行为确实和脑部肿瘤有关，因此他的性骚扰行为很难说是基于个人自由

意志的“故意”。在当前主流的刑事责任理论中，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构

成了必不可少的三要素。期待可能性意味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４７〕而且这种分析无法

脱离当事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案当事人确实有“身不由己”的理由存

在。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个人自由意志，同时丰富和充实对期待

可能性的理解。

４．公正与司法

法学入门教科书经常把公平与正义称为人类内心固有的、根深蒂固的需求。然而，这

种陈述更多的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后续论证的起点，对于它是否真的是人类“内心”“固有”

的需求则缺乏讨论。有认知神经科学家指出，人类大脑的构成非常复杂，它是一种“三位

一体”（ＴｒｉｕｎｅＢｒａｉｎ）〔４８〕的组织，大脑由内而外是由“爬行动物脑”、“旧哺乳动物脑”和“新

哺乳动物脑”三种类型的组织构成的。〔４９〕 其中，“爬行动物脑”是大脑最内侧的部分，它

产生于约 ２．５亿年至 ２．８亿年前，这个脑区负责恐惧恫吓、领地争夺、社会等级、寻偶求爱

和贮存收藏等行为；“新哺乳动物脑”是大脑最外侧的部分，主要是新皮层（Ｎｅｏｃｏｒｔｅｘ），它

可能是 ５千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类动物出现时产生的，这个脑区主要负责处理语言、逻辑

和数学符号；“旧哺乳动物脑”则起源于约 １．６５亿年前的哺乳动物，集中在了海马体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和内侧颞叶（ｍｅｄ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上，海马和内侧颞叶与人的空间和时间记忆

相关，是自我感和自传体回忆的基础。〔５０〕 在这三类脑中，“旧哺乳动物脑”与人的法律感

有密切关系，因为这个区域可以迅速地以直觉的方式判定诸如“多少的损害应该带来多

少的赔偿”等有关公平问题的结论，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 “公平脑”。〔５１〕 由此可见，公平

不仅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一种进化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公平感，生理学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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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动物的人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进而能够幸存至今。因此，说公平是人和人类社会能

够存在和发展所必须、是人类内心深处（大脑）根深蒂固的需求并不为过。无数的行为实

验和社会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实验人员提供一定数额的金钱，

如二十美元，让两个被测试者进行分配，其中一人负责分配，另一人负责决定是否接受这

种分配。如果他接受，就按照该方案分配，如果他不接受，则两个人都不能得到钱。结果

是可想而知的：当分配者的方案低于三七开时，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也就是说，决定是否

接受这一分配的人宁愿不要六美金，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５２〕 从古典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这是非理性的做法，但这就是人们追求公平的现实。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当前国人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强烈的不满情绪。

可见，认知神经科学对公平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化和最有解释力的探析，这对于更深

层地理解公正和制度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认知神经科学所验证的人脑中固有的对公平的追求，对司法过程及法律方法具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存在于情感之中，他将其

称为“法感情”。耶林曾经形容法律（法权）就像一个拂晓时分出来的漫游者，法感情则是

漫游者的影子。在日出前法权处于冷清的状态，没有影子，日出后或太阳照耀时，影子从

法权后面移到旁边最后出现在法权的前面。〔５３〕这种法感情在司法裁判的时候会让法官在

了解案情后的极短时间内形成一种“法感觉”或关于做出何种裁判的“直觉”。美国法官

哈奇森曾就这种感觉进行过探讨，强调这种感觉对于公正裁判的作用。〔５４〕 他指出在审判

领域，类似的司法预感“不但为争端提供了裁决，还像为法官开辟出来一条司法坦途。”〔５５〕

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对法官进行培训时也强调裁判时应尊重这种感觉，他主张首先要

对于案件的结果有一个基于法学训练而形成的直觉，然后寻找相关规范来印证和支持这

种直觉，在规范与直觉之间往返流转之后最终确定如何裁判。〔５６〕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拉克

林斯基（Ｒａｃｈｉｌｉｎｓｋｉ）等人也对法感或法律直觉给予了关注，他通过调研和实验论证了直

觉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并认为专门的法学训练有助于形成公平的法律直觉。〔５７〕 法感或

直觉判断，是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产物，而不是反理性的妄想和念头。〔５８〕 这种先于法

律和判决的法感，总是会在法官适用具体规范之前指示案件的解决方法和准用规范。不

过，由于感觉和直觉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客观再现和交流，因而有些问题如拉伦茨所

言，此种感觉的内容为何，究竟要“感受”些什么，确实是有争议的。〔５９〕 而认知神经科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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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感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形塑一种公正的法感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效的工具。此外，认

知神经科学在知识产权、未成年人的保护、隐私权的规制、司法决策过程等问题方面也具

有广阔的研究空间。〔６０〕

三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贡献与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贡献

在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更新大体有两种方式，即科斯 －德沃金式与波斯纳 －卡尼曼
式。前者是指在原有学科框架内进行整体性和实质性地推进本学科知识。其中，科斯对

交易成本和产权研究的卓越贡献对后续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德沃金围绕法律确定

性问题的探讨把包括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研究实质性推向一个新时代。后者是指把不同

学科知识的娴熟自如地整合起来，以获得对问题更强有力的解释与推进，并最终有助于问

题的解决。作为典型的代表，波斯纳成功地把古典经济学的知识运用于法学并创建了法

律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卡尼曼把心理学的知识运用于经济学研究进而把经济学带入

行为经济学时代。由此可见跨学科研究对于知识更新的重要性与意义。相应地，对于知

识更新或创新的理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这样的表达：所谓创新，就是在本学科原有

知识体系与研究框架内整体上或实质上进行推进，或把看起来不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于

某一学科，并对这一学科的问题能进行具有说服力乃至富有美感的解释，并最终有助于问

题的解决或知识的增长。〔６１〕 “知识本是一体的。把它分成不同的学科只是屈从了人类的

软弱而已。”〔６２〕人类由于认知能力的问题无法全面掌握各学科的知识，但在针对某些或某

类问题时，完全可以通过整合相关知识，让自己跨越探求真知的藩篱，让自己不再那么

“软弱”，甚至变得强大起来。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为法学知识的更新与法律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

法。首先，与以往的一些关于人性的假设和思辨性的研究不同，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更为

科学化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而人性论不仅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重要议题，更是法学理论

的基石。认知神经科学对人性的研究超越了以往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指出了人的行

为跟脑区的反应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如前文所述，热衷探险的人和行为保守的人脑区有

很大的不同，这意味着人性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依赖于大脑这一物质载体。不同的

人由于脑区结构不同，具有不同的人性。同样，有些脑区受到损害的人，其行为出现不同

类别和程度的异常，也印证了人的行为的生理学基础。其次，认知神经科学为研究人类的

法律心理提供了崭新和有效的工具与知识。法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法的实施过程伴

随着人的心理活动，这些活动与法律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以往人们所

做的涉及法律心理活动的研究，不少是一些没有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法律学者的想象，相对

专业的研究也更多地从“外围”着手，通过观察外在行为进行心理学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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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供了从内部研究法律心理的利器，为法律心理学提供更强有力的解释并有助于形塑

对法律的深度信任和忠诚，〔６３〕进而对于建构一种合理、有序和健康的法律秩序，具有深远

的意义。再次，认知神经科学为法律规则的完善，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基础性知识。法律制

度的内容除了体现政治与经济、历史与传统相关的价值目标外，有大量的内容是以“胡萝

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引导人们行为。如果说“大棒”意味着惩罚措施的话，“胡萝卜”意味

着正面激励机制，因此“胡萝卜加大棒”意味着从正反两方面激励人们做出符合法律目标

的行为。因此，格鲁帕（Ｇａｒｏｕｐａ）指出国家有义务设定合理的激励机制。〔６４〕 认知神经科
学的发展，可以用直接和直观的方式观察乃至测试某些激励机制的效果并得出定性乃至

定量的结论，从而为评估一项立法是否能够达到其预设的目标做出独有的贡献，进而为制

定可行、有效和富有操作性的激励机制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二）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存在的问题

尽管认知神经科学对于法律的发展、完善和对法律的理解具有前述积极的作用。但

它确实也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支持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学者认

为，这对法律的理解和人类行为意义不亚于一场革命。反对者们则认为这是误解和误用，

法庭上的神经学会面临一种“后现代颅相学”的危险。〔６５〕 在根本的学理意义上，法律和认

知神经科学有如下分歧与争议：首先，在基础哲学的层面上，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有不同

的前置性立场。法学的立场更多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色彩，它更强调自由意志，强调权

利义务来自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所进行的设定，强调法律是自

由意志或最低理性选择的产物。而认知神经科学则立足于自然科学的立场与视角，强调

决定论，即认为认知、情感和行为是特定的脑区的活动所决定的，认为行为可能在实际上

完全被大脑如何行动来决定。这就引发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的直接对立。法律强调

实践理性和经验，强调通过理性整合经验，把过去的决定和发生的事情进行总结、概括和

概念化，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经验总结用法律的方式进行表达。也就是

说，过去的决定与决策是未来决定与决策的基础。而认知神经科学强调科技理性，认为行

为完全由大脑决定，过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开场白”，与未来无关，未来的行动取决于

大脑特定脑区的活动。像磁共振这样的机器能够揭示和还原人类的思维，关于人类行为

的预测也可以从这种还原的知识中获取。〔６６〕

其次，“真”与“善”、“实然”与“应然”的衔接问题。认知神经科学知识是自然科学知

识，虽然它对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学中的部分问题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两者之

间仍存在着对接与合作的问题。就法学而言，它更关注“善”的问题，强调法律应该反映

某种或某些“善”，而认知神经科学更关注“真”，强调其任务是探索真相。虽然借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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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追求不难发现某些关于“善”的行为可以还原为真实的神经元活动，但这是否意味

着可以从作为实然的“真”推导出作为应然的“善”？这是困扰了哲学界多年、迄今仍未被

解决的“自然主义的谬误”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固然可以探索“善”的“真”，通过磁共振

的影像观察某些人类的善行在脑区中是如何展示和表现的，但能否通过“真”推进“善”则

是另一个问题。另外，基于磁共振或脑成像技术所得出的结论受到实验条件严格限制，而

法律的适用环境复杂多变，适用的过程交织着不同的情感和情绪，同时伴随着对立面之间

持续和高强度的交涉。在这种背景下，认知神经科学的结论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可否

适用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适用，都有待更进一步的审视和检验。

四　简短的结语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作为国外法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是继法学和社会学、经

济学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之后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一新动向不仅意味着法学

跨学科研究场域的拓展，更意味着法学不仅可以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而

且可以跟具有“高门槛”的、代表了自然科学发展新境界的认知神经科学相对接。这种对

接有可能为法学中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结论，并有助

于为相关法学问题提供更具有说服力和穿透力的解释，甚至有可能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和

有效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当然，两者的结合也会带来诸如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冲突、

“真”与“善”的冲突，乃至让“自然主义的谬误”更加凸显，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该课题是一

个学术研究的“富矿”，有待于我们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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